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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產業園區管理局 函
地址：81170 高雄市楠梓區加昌路600號
聯絡人：林勝傑
聯絡電話：07-3611212　分機：223
傳真：07-3642509
電子郵件：federer@bip.gov.tw

受文者：臺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
發文字號：經園開工字第113010432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A13080000G_1130104322_doc3_Attach1.pdf、

A13080000G_1130104322_doc3_Attach2.pdf、
A13080000G_1130104322_doc3_Attach3.pdf、
A13080000G_1130104322_doc3_Attach4.pdf)

主旨：檢送本局113年5月23日召開「補助地方政府強化地方工業

區公共設施及設置平價產業園區」113年度第3次評選會議

紀錄1份，請查照。

正本：劉召集人繼傳、吳委員晉光（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葉委員世中（行政院經濟
能源農業處代表）、李委員顯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代表）、廖委員耀東
（內政部國土管理署代表）、林委員永嚴（農業部代表）、駱委員尚廉（國立臺
灣大學環境工程學研究所）、許委員國威（朝陽科技大學景觀及都市設計系）、
徐委員登文（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鄭委員安廷（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
系）、范委員嘉程（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營建工程系）、臺南市政府、雲林縣政府

副本：中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本局臺南分局(均含附件)

檔　　號:
保存年限:







附表、同意補助案件：計 2 案 

單位：新臺幣元 

序號 申請單位 案名 
申請 

補助金額 

審定 

補助金額 

1 臺南市 
新市產業園區南側主要聯絡

道路工程（擴充） 
34,649,920 27,820,470 

2 雲林縣 
雲林縣麥寮鄉工業區自由路

道路改善工程 
6,160,000 6,160,000 

 



經濟發展局 

 

 

 

「新市產業園區南側主要聯絡道

路工程(擴充)」墊付案 

 

 

 

 

 

113年 7月 
 



  



計畫摘要： 

因應美中貿易大戰及臺商回臺投資，為解決用地需求，提供產業發展所需

空間，經濟部積極邀集國家發展委員會、內政部營建署與各地方政府共同研商，

報請行政院核定「配合台商回台土地需求，中南部產業園區開發方案」，勘選臺

南市新市區永就段與番仔寮段、新化區永新段範圍內臺糖公司「看西農場番仔

寮分場」非都市土地，依循「產業創新條例」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相關規定辦理產業園區開發作業，並經行政院 109 年 5 月 22 日院臺經字第

1090168813號函核定在案。 

本次申請補助案係配合新市產業園區開發辦理之南側主要聯絡道路工程計

畫（以下稱本工程計畫），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規定工業區聯絡

道路應達 15M，因新市產業園區現況缺乏對外聯絡道路，爰經新市產業園區開發

案遴選 3處聯絡道路方案後，經經濟部工業局綜合評估後擇定本方案。 

本工程計畫現況道路為 5M產業道路，為配合新市產業園區之開發，路幅將

拓寬至 20M，道路線型路長 645M、橋長 30M，並以橋樑跨越市管區域排水「烏鬼

厝溪排水」，以作為新市產業園區銜接其南側省道台 19甲線（新化外環道）之

主要聯絡道路。 

今因應工期之趕辦及現況施作之差異，申請擴充計畫，預計增加項目如下：

1.配合河川治理寬度，調整橋梁工程施作數量。2.配合工期趕辦，調整道路鋪面

數量及替代工法。3.依據現況，調整排水工程施作數量。4.依文資處要求，調整

監看作業天數。5.依據現況及農民搶種作物，調整雜項工程數量。6.依據現況，

調整箱涵配合工程施作數量。7.部分相關費用依比例進行調整。諸多因素影響

工程進度，將影響新市產業園區主體施設進度，故申請本擴充計畫。 

路段 型式 路寬 長度 備註 

Ａ.牛稠橋以北路段 平面道路 20M 295M  

Ｂ.牛稠橋改善路段 橋樑段 20M 30M 應配合排水治理計畫規劃設計。 

Ｃ.牛稠橋以南路段 平面道路 20M 320M  

 



 

經費說明：                                 單位：元 

 



 

註：未來應依各項工程實際開發成本結算為準。 

經費來源 撥付比例 金額 

產業園區管理局 82% 27,820,470 

臺南市政府 18% 6,106,932 

合計 33,927,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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